丰台区翠林一里2号楼1705号住宅用房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供的《鉴定评估委托书》[（2022）京0102民初13478号]，委托事项为对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一里 2 号楼 1705 号（产权证为京 2022 丰不动产权第 0013338 号）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。正常买卖市场价值为出让条件下商品房市场价值，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《不动产权证书》[京（2022）丰不动产权第0013338号]，估价对象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一里2号楼1705号住宅用房房屋性质为房改房（成本价），根据《北京市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实施办法》[京政发[2003]3号]，“上市出售的已购公有住房，由买受人在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手续时按照当年房改成本价的1%补交土地出让金或土地收益。”估价对象需扣减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得到估价对象现状（成本价）市场价值，因此估价对象结果应以扣减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后的市场价值为依据。即估价对象价值以正常出让条件下商品房市场价值为基准，扣减应补缴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得到估价对象成本价市场价值，故评估收费按照正常市场价值为基准收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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